
股票简称:东方宾馆 股票代码:000524 �公告编号:2014-021号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会七届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14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已于

3

月

15

日在

巨潮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于

3

月

20

日在巨潮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 股东大会通

知的补充公告》

,

并于

4

月

2

日在巨潮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了《关于

2013

年

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根据相关规定

,

现将股东大会通知再

次公告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本次会议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4

、会议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4

月

15

日

(

星期二

)

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14

日—

2014

年

4

月

15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14

日

15:00

至

2014

年

4

月

15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会议的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

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市系统行使表

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表决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

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4

年

4

月

4

日下午

15:00

时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

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并参加表决

(

委托书见附件

)

。

(2)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7

、会议地点

:

广州市东方宾馆会展中心

2

号会议室

二、会议议题

1

、公司

2013

年年度董事会报告

;

2

、公司

2013

年年度监事会报告

;

3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4

、公司

2013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公司

2013

年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6

、关于

2014

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7

、关于投资大角山酒店的议案

;

8

、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9

、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10

、关于罢免公司全体董事的议案。

以上第

7

项议案为关联事项

,

与该关联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

该议案的投票权

;

第

8

、

9

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

详细内容已于

2014

年

2

月

14

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告

,

公告名称为《董事会七届二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监事会七届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第

10

项议案为合计持有公司

3%

以上股份的股东

临时提案。

三、会议通报事项

:

通报公司《

201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会议登记方法

会议登记办法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请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

(

上午

9:30-12:00,

下午

13:00

时

-18:00

时

),

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清单等股权证明到公司登记

;

委托代理

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人持股清单到公司

登记

;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

,

领取会议相

关资料。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

传真或信函方式在

4

月

11

日

18:00

时前传真或

送达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为准

)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地点为

:

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

120

号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地址为

http://wltp.

cninfo.com.cn)

参加投票。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

深市股东的投票代码为“

360524

”。

2.

投票简称

:

“东方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4

年

4

月

15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

4.

在投票当日

,

“东方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九项议案。

100

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以此类推。 对于实行累积投票表决的议案

,

包括第

8

项与第

9

项议案

,8.01

元代表议案

8,9.01

元代表议案

9;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以“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除

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

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董事会报告

１．００

议案

２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监事会报告

２．００

议案

３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３．００

议案

４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００

议案

５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５．００

议案

６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

７

关于投资大角山酒店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

８

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补选康宽永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８．０１

议案

９

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补选张东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９．０１

议案

１０

关于罢免公司全体董事的议案

１０．００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

在“委托

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

议案

,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表

2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表

3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委托数量

对康宽永先生投

Ｘ１

票

Ｘ１

股

合计 该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数

对张东先生投

Ｘ１

票

Ｘ１

股

合计 该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数

(4)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

,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

(

包括议案的子议案

,

但不包括

累计投票议案

)

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累计投票议案还需另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6)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14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

下午

3:00,

结束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15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

下午

3: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一经

申领可多次反复使用

,

长期有效。

A

、申领服务密码

(

免费

)

的操作步骤如下

:

(1)

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密码服务专区

,

点击“申请密码”

;

(2)

录入姓名、证件号、证券账户号等信息

,

设定一个

6-8

位数字的服务密码

;

(3)

检验通过后

,

系统将提示服务密码设置成功并分配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号

(

须牢

记

);

(4)

服务密码须在交易日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方可使用

,

激活步骤包括输入买入指令、输

入证券代码

(369999)

、输入委托价格

(1

元

)

、输入委托数量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号

)

、确认交易

(

密码将在

T+0.5

日生效

);

(5)

如忘记服务密码

,

或怀疑服务密码被盗

,

可挂失密码

,

挂失后重新申请。挂失步骤与第

(4)

步相同

,

只是委托价格变为

2

元

,

委托数量为大于

1

的整数。

B

、申领数字证书需提交身份资料、填写申请表并支付数字证书

USB-KEY

介质费用

,

股

东可参见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证书服务”栏目。 每个数字证书可储存多个账号

,

多个

账号可同时投票。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时

,

视

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

议案

,

视为弃权。

3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

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

即股份数与应选

人数之积

)

为限进行投票

,

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

,

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

选举票视为作废。

六、其他事项

1

、电话

:020--86662791

传真

:020--86662791

联系人

:

郑定全、吴旻

邮编

:510016

2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八日

附件

: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

2014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广州市东

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对于以下议案，请将你的意见在相应的括号中打“

√

”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２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监事会报告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３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４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５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６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７

、关于投资大角山酒店的议案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８

、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９

、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１０

、关于罢免公司全体董事的议案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额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代理人签名

: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权限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00770� � � �证券简称:综艺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13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

，

２５０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

一、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相关情况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方案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获得中国证监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３８２

号《关于核准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６

，

９８０

万股， 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非公开发行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除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昝圣达

以外的

７

名认购对象认购的股份共计

５

，

４８０

万股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

让，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上市交易；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昝圣达认购的

１

，

５００

万股股票自发

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因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

为法定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本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即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７３

，

６４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

元（含税），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本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号公告）。

２０１１

年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股本总额由

７３

，

６４０

万股增加至

１１０

，

４６０

万股，公司实

际控制人昝圣达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由

１

，

５００

万股相应增加至

２

，

２５０

万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昝圣达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份承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不转让，承诺期内，昝圣达严格履行承诺，不存在违规减持。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湘财证券”）作为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持续督导保荐机

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２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３

、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４

、湘财证券对综艺股份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１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明细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

流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

１

昝圣达

２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４％ ２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七、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１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２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２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１

，

０８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０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

，

０８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０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份总额

１

，

１０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

，

１０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104� � � �证券简称:上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4-01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3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

减（

％

）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

减（

％

）

上海大众

汽车有限

公司

１４８

，

２３９ １３４

，

９７４ ４９７

，

６９３ ３９９

，

５６０ ２４．５６％ １５１

，

７７８ １３１

，

８６６ ５１２

，

３６４ ４０８

，

９３０ ２５．２９％

上海通用

汽车有限

公司

１４２

，

０９８ １３５

，

８７０ ４０５

，

４８２ ３８６

，

２１８ ４．９９％ １４３

，

５４７ １３３

，

８６２ ４３２

，

３７５ ４０１

，

４０８ ７．７１％

上汽集团

乘用车分

公司

１７

，

３１５ ２１

，

６０９ ５２

，

４２０ ６０

，

０４５ －１２．７０％ １８

，

２６２ １７

，

７５２ ５１

，

４３０ ５１

，

７２１ －０．５６％

上汽通用

五菱汽车

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７５

，

９５０ １５５

，

０１３ ４７８

，

０５６ ４０８

，

９８８ １６．８９％ １６５

，

５５０ １５６

，

２３２ ４８２

，

８０５ ４２１

，

１９８ １４．６３％

上海汽车

商用车有

限公司

１

，

３３５ １

，

０３６ ３

，

４４７ ２

，

４５８ ４０．２４％ １

，

３７３ ８１５ ３

，

３１９ ２

，

３８７ ３９．０４％

上海申沃

客车有限

公司

３５０ ３９８ ６１５ ７９２ －２２．３５％ ２５０ ３９８ ５１６ ７９２ －３４．８５％

上汽依维

柯红岩商

用车有限

公司

３

，

７８６ ３

，

７６１ ９

，

２５２ ７

，

８７３ １７．５２％ ４

，

０１３ ３

，

６０６ ７

，

８３８ ７

，

０１７ １１．７０％

南京依维

柯

汽车有限

公司

１４

，

３９８ １４

，

４０３ ３２

，

８８７ ３４

，

９７４ －５．９７％ １６

，

０３１ １５

，

７５３ ３２

，

６１２ ３６

，

３８５ －１０．３７％

合计

５０３

，

４７１ ４６７

，

０６４ １

，

４７９

，

８５２ １

，

３００

，

９０８ １３．７６％ ５００

，

８０４ ４６０

，

２８４ １

，

５２３

，

２５９ １

，

３２９

，

８３８ １４．５４％

注：上表数据仅为公司产销快报数据。

＊

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的产量和销量中，不再包

含跃进品牌的低速载货车。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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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22� � �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14-025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4

月

15

日（周二）

9:3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一、说明会类型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披露了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及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具

体内容请参阅

2014

年

3

月

27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为了加强公司与投资者的交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指引》及《关于推进上市公司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工作的通知》等规定，公司拟采用网络平台的

交流方式举行

"2013

年度业绩说明会

"

，让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公司现金分红、公司

经营等具体情况。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4

月

15

日（周二）

9:3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

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三、公司出席说明会的人员

公司董事长杨怀珍女士

,

董事、总裁程雪垠先生

,

财务总监宋荣荣先生

,

董事会秘书韩宏图

先生。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1

、投资者可在

2014

年

4

月

9

日

-2014

年

4

月

11

日通过传真方式，向公司提出所关注的

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选择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

、投资者可在

2014

年

4

月

15

日

9:30-11:00

期间，通过互联网登陆网址

http://roadshow.

sseinfo.com

，点击

"

宏图高科

2013

年度业绩说明会

"

进入公司页面，再点击进入

"

互动交流

"

栏

目，即可直接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电话：（

025

）

83274692

、

83274780

传 真：（

025

）

83274799

联 系 人： 蔡金燕、陈莹莹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175� � � �证券简称：广陆数测 公告编号：2014-14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获中国证监会

正式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4

年

4

月

4

日，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4

〕

361

号《关于核准桂林广陆数字测控

股份有限公司向中辉世纪传媒发展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文

件，现将批复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中辉世纪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发行

14,093,076

股股份、向中安华视（北

京）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发行

5,872,115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 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340,170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

资金。

三、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关

申请文件进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

时报告我会。

公司将按照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实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175� � � �证券简称：广陆数测 公告编号：2014-15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的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告了《桂林广陆

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等相关文件。 本公司根据

131670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和标

的资产补充审计和评估情况，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补充和修改，主要内容如下：

1

、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与哈尔滨有线签订协议和收入稳定性的情况， 详见

"

第四节 二、

（二）主要经营模式

"

。

2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签订的《合资合同》、《数字电视运营服务合作协议》发生变化的可能

性及对评估值的影响，详见

"

第四节 二、（二）主要经营模式

"

、

"

重大事项提示 十二、（二）标的

资产评估风险

"

和

"

第十四节 一、（二）标的资产评估风险

"

。

3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运营模式的合规性和运营模式的主要风险，详见

"

第四节 二、（二）

主要经营模式

"

、

"

重大事项提示 十二、（二）标的资产评估风险

"

和

"

第十四节 二、（二）违约风

险

"

。

4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各合资运营商地区较为分散的原因，详见

"

第四节 二、（二）主要经

营模式

"

。

5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各合资运营商从事广电业务未取得相应业务许可证的原因、法律风

险及对标的资产及合资运营商未来持续经营产生的影响，详见

"

第四节 一、（五）中辉乾坤参

控股子公司情况

"

。

6

、补充披露

2010-2012

年中辉世纪将股权、资产、负债等转让给标的资产的原因，标的资

产

2010-2012

年资产重组的完备性和是否存在潜在法律风险，详见

"

第四节 一、（三）中辉乾

坤最近三年的资产重组情况

"

。

7

、补充披露中辉世纪与中辉乾坤的专利转让情况，详见

"

第四节 一、（三）中辉乾坤最近

三年的资产重组情况

"

。

8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

2012

年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负债和人员的具体情况，以及资

产、负债、收入、成本、费用调整原则，方法和相关的会计处理原则，详见

"

第四节 一、（三）中辉

乾坤最近三年的资产重组情况

"

。

9

、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占用其中辉世纪资金对标的资产独立性的影响及是否对本次重组

构成障碍，详见

"

第十一节 二、（二）本次交易后的关联交易

"

。

10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其他应付款的形成情况，详见

"

第四节 四、（三）主要负债情况

"

。

11

、结合未来标的资产资金使用情况、盈利情况、采购和销售信用政策、筹资规划等因素，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未来是否存在资金支付困难的情况以及对评估值的影响， 详见

"

第四节

四、（三）主要负债情况

"

。

12

、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关于

"

上

市公司为促进行业或者产业整合，增强与现有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

"

的规定，详见

"

第七节

二、（五）上市公司为促进行业或者产业整合，增强与现有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在其控制权不

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可以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

"

。

13

、补充披露公司为加强标的资产的管理和控制，提高整合效率，发挥协同效应而制定的

交易完成后对标的资产的整合规划，详见

"

第一节 十、交易完成后公司的发展和整合计划

"

。

14

、 补充披露各方关于保持公司股权控制结构稳定和董事会控制权稳定所出具的承诺，

详见

"

重大事项提示 八、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

和

"

第一节 七、本次交易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

。

15

、补充披露中辉世纪、中安华视及其实际控制人未来

24

个月无后续资产注入计划的承

诺，详见

"

第十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

。

16

、补充披露德州中辉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的相关情况，详见

"

第四节 一、（五）中辉乾坤参

控股子公司情况

"

。

17

、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详见

"

第五节 三、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必

要性

"

。

18

、补充披露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内部控制制度，详见

"

第五节四、本次配套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内部控制制度

"

。

19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与历史上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详见

"

第四节 一、（二）中辉乾坤历

史沿革

"

。

20

、补充披露中辉华尚与主要客户之间的合作方式、分成比例、收入确认依据及确认时

点，详见

"

第四节 二、（二）主要经营模式

"

。

21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详见

"

第十一节 二、（二）本次交易后的关

联交易

"

。

22

、补充披露公司关于持续性关联交易的管理制度和审议机制，详见

"

第十一节 二、（三）

公司关联交易的管理制度和审议机制

"

。

23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应收账款可收回性和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详见

"

第十一节 二、

（二）本次交易后的关联交易

"

。

24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数字电视终端设备购买数量确认依据，投入过程及会计处理确认

依据，详见

"

第四节 七、（四）资产基础法评估情况

"

。

25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

2009

年减资程序的完备性和合规性，详见

"

第四节一、（二）中辉乾

坤历史沿革

"

。

26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股权质押登记的解除过程及是否解除彻底，详见

"

第四节 一、（四）

中辉乾坤股权结构及其控制关系

"

。

27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员工及社保缴纳情况，详见

"

第四节 八、中辉乾坤员工及社保缴纳

情况

"

。

28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

2011

年以后每年期间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低于

2010

年的原

因，详见

"

第十节 二、（二）拟购买资产备考合并经营情况

"

。

29

、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

2013

年业务开展情况及

2013

年预测收入及利润的可实现性，详

见

"

第四节 二、（三）最近三年的服务提供情况

"

和

"

第四节三、（一）最近三年合并财务数据

"

。

30

、补充披露未来年度合资运营商的收视费、网络接入费和初装费等收费标准调整的可

能性及对评估值的影响，详见

"

重大事项提示 十二、（五）行业政策风险

"

和

"

第十四节 二、（一）

行业政策风险

"

。

31

、补充披露公司非经营性负债具体内容，详见

"

第四节 七、（五）收益法评估情况

"

。

32

、补充披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签署情况和相关条款，详见

"

第六节

二、（三）补偿方式及数量

"

。

33

、 补充披露本次重组中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排， 详见

"

第十五节 其他重要事

项

"

。

34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向中辉世纪传媒发展有

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361

号），更新了本次交

易的决策过程，并删除了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审批风险。详见

"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

和

"

第十四

节 风险因素

"

。

35

、根据标的资产

2013

年审计报告，将本报告书中涉及标的资产的相关财务数据更新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详见

"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和

"

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

"

等。

36

、根据标的资产补充评估的评估报告，更新了标的资产估值情况和标的资产评估风险，

详见

"

重大事项提示 标的资产估值及交易价格

"

、

"

重大事项提示 十一、（二）标的资产评估风

险

"

和

"

第四节 七、（八）补充评估情况

"

。

37

、补充披露了交易三方就补充评估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

协议二》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相关信息，详见

"

第六节 本次交易的主要合同

内容

"

。

特此公告。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300039� � � �证券简称：上海凯宝 公告编号：2014-022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04

月

0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于

2014

年

04

月

09

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04月 08日

证券代码：000825� � �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2014-006

关于对假冒我公司品牌进行非法经营活动再次声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我公司

"

）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发布《关于对假冒

我公司品牌进行非法经营活动声明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0-24

。 近期又发现个别贸易商仍在

采取伪造、篡改公司《产品质量证明书》，刊登虚假广告冒充公司特约经销商，主体名称冠以

"

太

钢

"

、

"

太钢集团

"

、

"

太钢不锈

"

，以劣质产品冒充公司产品等方式谋取非法利益，严重损害了消

费者利益和我公司的权益及品牌声誉，同时也扰乱了钢材市场正常的销售秩序。

为了保障投资者利益，我公司再次发布如下声明：

1

、凡在钢材贸易过程中以我公司名义采取以次充好、套改标牌、非法冠名、篡改《产品质量证

明书》等非法手段进行经营活动的企业及个人立即停止一切侵害公司权益及品牌声誉的活动。

2

、针对目前市场存在的冒充公司品牌的不法经营行为，我公司将采取法律手段，追究其侵

权责任，如构成犯罪我公司将依法向司法机关举报，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我公司的品牌

声誉。

3

、我公司目前在全国设立有二十个外设销售子公司，负责产品在各区域的销售；授权经销

商与公司签订长期的产品供货协议，具有公司特别颁发的授权证书。 外设销售子公司和授权经

销商名录可登陆我公司网站

(tgbx.tisco.com.cn)

，在

"

营销之窗

"

栏目下进行查询和核实。

4

、欢迎广大消费者和经销商提供侵害我公司品牌形象及权益的信息，以便我们采取相应的措

施，共同维护钢材市场的良好秩序，保护好我们共同的权益。 欢迎广大用户和社会各界人士积

极举报各种假冒太钢不锈品牌的非法经营活动，我们诚表感谢并将酌情奖励。

为此，我公司在营销部设立品牌营销管理室，负责产品品牌的维护及打假工作。 如消费者

对《产品质量证明书》真伪存在疑问，欢迎来电、来访查询。

联系电话：

0351-3018888

转

8191

或

8181 0351-3017256

手机号码：

13835163039

联系人：刘先生

传真电话：

0351-3019888

转

8191

或

8181 0351-3017256

客服电话：

8008061998

或

4006531998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999� � � �证券简称：华润三九 公告编号：2014-009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控股股东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华润医药控股

"

）通知，华润医药控股及其股东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涉及本公

司的重大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

响，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华润三九、股票代码：

000999

）、公司债券（证券简称：

13

三

九

01

、证券代码：

112175

）自

2014

年

4

月

8

日起开始停牌。

公司将于停牌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该事项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352� � � �证券简称：鼎泰新材 公告编号：2014-10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性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以传真、电

子邮件的方式发出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4

年

4

月

7

日上午九时在公司办

公楼

2

楼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与表决

7

人（刘

冀鲁、赵颖坤、陈炬、胡卫红、吴韬、张力、王景均参与表决），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刘冀鲁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

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刘冀鲁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审议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1

、选举刘冀鲁先生、赵颖坤先生、张力先生（独立董事）组成公司第三届战略委员会，由董

事长刘冀鲁先生担任第三届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一致，委员

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2

、选举张力先生（独立董事）、胡卫红女士、王景先生（独立董事）组成公司第三届审计委员

会，由张力先生（独立董事）担任第三届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

一致，委员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3

、选举吴韬先生（独立董事）、陈炬先生、张力先生（独立董事）组成公司第三届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由吴韬先生（独立董事）担任第三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任

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一致，委员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4

、选举王景先生（独立董事）、刘冀鲁先生、吴韬先生（独立董事）组成公司第三届提名委员

会，由王景先生（独立董事）担任第三届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

致，委员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审议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凌云女士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三年。

审议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黄学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聘任宫为平先生、唐成宽先生、吴

翠华女士、袁福祥先生、章大林先生、陆江先生、史志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审议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黄学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审议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董事会秘书黄学春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0555-6615924

；

传真：

0555-2916511

；

邮箱：

dtxc@dingtaicn.com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彦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审议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杨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审议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证券事务代表杨涛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0555-6615924

；

传真：

0555-2916511

；

邮箱：

dtxc@dingtaicn.com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对于刘冀鲁先生作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人选，刘凌云女士作为

公司总经理人选，黄学春先生作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人选，宫为平先生、唐成宽先生、吴

翠华女士、袁福祥先生、章大林先生、陆江先生、史志民先生作为公司副总经理人选，黄学春先

生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人选，经审核上述候选人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我们认为：上述候选

人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未发现有《公司

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况，未发现其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其任职资格合法，其提

名、选举和聘任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董事会选举及聘任上述人员。

《鼎泰新材：独立董事关于选举、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8日

附件

董事长个人简历

刘冀鲁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47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

师，安徽省优秀民营企业家，马鞍山市老科协副会长，安徽省冶金协会副会长，马鞍山市企业家

联合会副会长，马鞍山工经联常务副会长，当涂县人大代表。 历任马鞍山市鼎泰金属制品公司

总经理，马鞍山市鼎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持有公司股份

35,908,113

股，是公

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赵颖坤先生系刘冀鲁先生女婿，公司总经理刘凌云女士

系刘冀鲁先生女儿，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总经理个人简历

刘凌云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6

年

9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历任马鞍山市

鼎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现任本公司总经理。 持有公

司股份

7,428,235

股，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刘冀鲁先生系父女关系，与公司董事赵

颖坤先生系夫妻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简历

黄学春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7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会计

师。曾任马鞍山市鼎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主办会计，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 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2,538,805

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

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宫为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3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曾任

马鞍山市鼎泰金属制品公司办公室主任，马鞍山市鼎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副总经理，现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 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2,377,070

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

唐成宽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57

年

4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

师。曾任马鞍山市鼎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目前持

有公司股份

1,360,428

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

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吴翠华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55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中专学历。曾担

任马鞍山市鼎泰金属制品公司财务主管， 马鞍山鼎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兼重庆子公

司副经理，本公司董事兼全资子公司重庆市隆泰稀土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 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850,267

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

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袁福祥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4

年

10

月出生，大学学历，工程师。曾任马

鞍山市鼎泰金属制品公司经理助理， 本公司监事，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654,267

股，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章大林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1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曾任

马鞍山市鼎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120,

000

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陆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55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工程师。

1972

年至

1998

年在天津钢丝厂任生产部部长，

1998

年至

2007

年

9

月在天津燎原钢绞线厂任

经营部部长，曾任马鞍山市鼎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工艺设备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150,000

股，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

间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史志民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54

年

5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

1977

年

12

月至

1996

年

6

月先后在马鞍山市锅炉厂任技术工人、焊接技术员、

焊接工程师，总厂全质办副主任，曾任马鞍山市鼎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本公司总工

程师，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120,000

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董事会秘书个人简历

黄学春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7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会计

师。曾任马鞍山市鼎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主办会计，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 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2,538,805

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

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个人简历

张彦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5

年

3

月出生，大学学历，统计学专业。 现任

公司内审部负责人。其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事务代表个人简历

杨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8

年

9

月出生，大学学历。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其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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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以传真、电

子邮件的方式发出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4

年

4

月

7

日上午十时在公司会

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3

人，实际参与表决

3

人（戴卫星、齐跃

进、刘钊均参与表决），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监

事戴卫星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全体监事商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一致同意选举戴卫

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审议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 4月 8日

附件 监事会主席个人简历

戴卫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56

年

9

月出生，大学学历，工程师。 曾在马

鞍山钢铁公司初轧厂及生产计划部工作；现任海南物博贸易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监事。 未持

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